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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岳阳市中心医院配套水系与景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岳阳市交投医养服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请求对〈岳阳市中心医院配套水系与景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函》等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拟投资6635.94万元新建岳阳市中心医院配套水系与景观工程，选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南湖新区赶山片区新建中心医院区域。用地总面积54363m2，其中水域总面积28352m2。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河塘清淤工程、塘底清整工程、生态驳岸工程、水系连通涵洞工程、堰坝工程及景观工程。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岳阳赶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和专家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同意本项目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工程应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施工期应做好水土保持等相关工作；工程设计、建设要按照《岳阳赶山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生态水系统”水系优化相关原则进行，禁止建设“三面光”河道，以维持其自然生态特性和功能。
2.加强施工管理工作。项目施工期间不设置施工营地，依托项目东侧岳阳市中心医院施工营地；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内洒水抑尘。工程中的填挖方、弃渣应统筹安排，做到土石方平衡，避免大填大挖；临时土方堆放至施工场地内临时堆土场，做好临时堆土场的护坡、排水等工作。产生的剩余土方及清淤淤泥采用自卸车辆清运至岳阳荣兴建设有限公司岳阳县荣湾湖渡改桥（虎形山桥）建设项目施工场地，不可随意丢弃。
3.加强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按照《岳阳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要求落实扬尘防治措施。施工现场不设置混凝土搅拌站，使用商品混凝土，经专用车辆运至施工现场使用；严禁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施工，施工现场采取洒水和设立围挡等防尘等措施，降低扬尘污染；运送砂石料等散装物料的车辆须采取密封方式或篷布遮盖，避免沿途洒漏；进行塘底清淤时，清淤应避开高温季节作业，清淤淤泥应即时清运，淤泥应采取密闭运输方式。
4.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尽量缩短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严禁在中午12:00-14:00及夜间22:00-次日6:00进行可能产生噪声扰民的施工活动；强噪声设备增加消声减振的装置，或进行适当封闭；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利用围挡隔声等措施减少噪声对环境影响。
5.落实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废土、渣应及时运出填埋，不得随意堆放，临时堆土场的防径流冲刷措施应加强，采取挖明沟，设挡墙等措施；合理安排施工季节，避免雨季施工；不能避免时，保证其施工期间排水通畅，对开挖面采取加覆盖物等防护措施。
6.综合考虑供排水、电力等管网布设，避免重复开挖对环境的影响。
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组织自行验收。本项目的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由南湖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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